
附件1
杭州市西湖区消防救援局招聘文员报名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政治
面貌
	
	照片（请附电子照片）

	出生时间
	
	户口所在地
	
	

	学历
	
	专业
	
	

	毕业院校
	
	职称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身份证号码
	

	现住址
	
	联系电话
	  

	特长
	
	手  机
	 

	个
人

简

历
	

	本人声明：上述填写内容真实完整。如有不实，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附件2

招聘条件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年龄不超过35周岁（1991年3月18日后出生），男性身高不低于1.62米，女性身高不低于1.55米，男女不限。

（二）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政治可靠，遵纪守法，工作责任心强，品行端正，作风正派，热爱消防事业。

（三）身体健康，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和心理条件，无色盲、无重听、无口吃，无传染病、慢性疾病，体检合格；仪表仪容整洁端庄，正常衣着外露部位不得有纹身。

（四）学历条件

1.监督协查员岗位学历条件：具备国家承认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（法律、文秘、建筑、物理、化工、信息通信等相关专业的优先予以考虑），有一定的文字书写和口头表达能力，能熟练操作计算机。

2.文秘信息员岗位学历条件：国家承认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（法律、文秘、新闻传播等相关专业的优先予以考虑），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，具有良好的文字表达和组织能力、沟通能力，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和办公软件，有1年以上文字材料撰写经验者优先考虑。

（五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，不得报考：

1.有违法违纪行为，受过刑事、治安处罚的；

2.受过刑事处罚或涉嫌违法犯罪尚未查清的;

3.有违法违纪记录或因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;

4.曾被行政拘留、司法拘留、收容教养、收容教育或有吸毒史的;

5.有较为严重的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;

6.国家机关公务人员被开除公职或者勒令辞退的；

7.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、专职消防员在工作期间受过处分或被辞退的；
8.在校就读或工作期间受过纪律处分，或因违纪违规被开除、辞退、解聘的;

9..在各类人事招聘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考试录用纪律行为的;

10.曾参加过邪教组织或活动的;

11.本人或近亲属从事消防产品生产销售、消防技术服务、消防工程等涉消事项的；

12.法律、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不得被招录的其他情形的。

附件3

体检不合格病理
招录对象存在以下病理的，不予录用：
1.风湿性心脏病、心肌病、冠心病、先天性心脏病、克山病等器质性心脏病，不合格。
2.各种血液病，不合格。
3.慢性支气管炎伴阻塞性肺气肿、支气管扩张、支气管哮喘；严重慢性胃、肠疾病；急慢性肾炎、慢性肾盂肾炎、多囊肾、肾功能不全，不合格。
4.糖尿病、尿崩症、肢端肥大症等内分泌系统疾病；各种恶性肿瘤和肝硬化，不合格。
5.有吸毒史、癫痫病史、精神病史、癔病史、夜游症、严重的神经官能症（经常头痛头晕、失眠、记忆力明显下降等），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者，不合格。
6.红斑狼疮、皮肌炎或多发性肌炎、硬皮病、结节性多动脉炎、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各种弥漫性结缔组织疾病，大动脉炎，不合格。
7.晚期血吸虫病，晚期血丝虫病兼有橡皮肿或有乳糜尿，不合格。
8.颅骨缺损、颅内异物存留、颅脑畸形、脑外伤后综合征，不合格。
9.严重的慢性骨髓炎，不合格。
10.三度单纯性甲状腺肿，不合格。

11.有梗阻的胆结石或泌尿系结石，不合格。
12.淋病、梅毒、软下疳、性病性淋巴肉芽肿、尖锐湿疣、生殖器疱疹，艾滋病，不合格。
13.双眼矫正视力均低于0.8（标准对数视力4.9）或有明显视功能损害眼病者，不合格。
14.双耳均有听力障碍，在佩戴助听器情况下，双耳在3米以内耳语仍听不见者，不合格。
15.纹身、肢体功能障碍、单侧耳语听力低于5米、嗅觉迟钝、乙肝病原携带者，不合格。
16.有躯体化、强迫症状、人际关系敏感、抑郁、焦虑、敌对、恐怖、偏执、精神病等心理不健康者，不合格。
17.未纳入体检标准，影响正常履行职责的其他严重疾病。
